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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(2023)冀 06 破监 3 号 

 

复议申请人:保定市建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保定市

保满路（电厂粉灰场西侧路北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郝然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复议被申请人：保定博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。 

负责人：马超，组长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胜刚，北京大成（石家庄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，管理人成员。 

复议申请人保定市建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建业公

司）因保定博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博鑫公司）、保定

市建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一案,不服河

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冀 0602 破 2号之二民事裁定，

向本院申请复议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。复议被申请

人博鑫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刚到庭参加听证，复议申请人建

业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听证。现已审查

终结。 

建业公司复议请求：撤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(2022)

冀 0602破 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对于建业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决

定。事实和理由: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(2022)冀 0602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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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之二裁定书存在错误如下:一、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不存在法人

人格高度混同，两个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有限公司，营业执照充分

说明了此问题，而法院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人格混同

确实错误。二、法院以不合并重整将损害债权人利益及区分两公

司财产成本过高为由合并重整，这根本不是合并重整的法律依据。

显然此裁定系适用法律错误。综上，提出复议申请。 

博鑫公司管理人辩称，一、博鑫公司、建业公司存在法人人格

高度混同情形。(一)公司财产混同。经管理人现场调查，二公司

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相同。建业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场所为保定

市保满路(电厂粉灰场西侧路北)，博鑫公司实际办公场所位于建

业公司院内独栋办公楼（2 层)，二公司无租赁关系，博鑫公司两

名股东和主要部门均在此办公。管理人工作人员在与博鑫公司股

东刘会彬进行会谈时，刘会彬也进一步明确博鑫公司在建业公司

院内办公楼办公。二公司的营业场所未予以明确区分，共同无偿

使用上述办公及经营场所，且办公用品也未进行区分，二公司之

间没有就办公用房使用费进行过核算，且无租赁合同。(二)人员

混同。1、经查询，建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郝然，股东为郝然、刘

泽，持股比例为郝然持股 60%，刘泽持股 40%，博鑫公司法定代表

人为宋晓波，股东为宋增长、刘会彬，持股比例为宋增长持股 60%，

刘会彬持股 40%。建业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郝然是博鑫公司股东

宋增长的亲属(妻妹)，建业公司股东刘泽是博鑫公司股东刘会彬

的儿子。二公司股东具有人身关系上的高度关联性，关联人持有

建业公司股权的比例，与博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一致。2、郝然具有

双重身份，既是建业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，又是博鑫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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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纳，郝然的个人账户频繁代表二家公司收付资金。博鑫公司法

定代表人宋晓波是宋增长的儿子，宋增长曾是建业公司股东和高

管，博鑫公司支付给建业公司的部分资金，由博鑫公司法定代表

人宋晓波代表建业公司收取。综上，博鑫公司的股东、管理层、

治理层与建业公司存在高度的人员混同。(三)财务混同。1、二公

司虽名义上是二个独立法人，但在债务、管理及高级管理人员设

置等方面存在交叉混同的事实。二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，建业

公司无偿占用博鑫公司资金。博鑫公司账面与建业公司存在大量

资金往来，其中应收建业公司 93，407，565.13 元，应付建业公

司 34，000，000 元(款项性质标记为大马坊信用社，河北保定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马坊支行就该笔欠款已经在保定市莲

池区人民法院起诉建业公司偿还借款)，净占用公司资金 59，407，

565.13 元。目前，建业公司占用博鑫公司资金主要用于拆借、购

置资产、支付工资保险、支付房产税等税款、其他日常费用等，

二者间的资金往来不属于正常、对等的商业交易。另外二公司之

间存在对公账户混用情况，建业公司佳蓬楼信用社 2535账户由博

鑫公司使用。2、根据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(2022)冀 0602 刑初

318 号刑事判决书记载，博鑫公司股东刘会彬供述收取博鑫公司的

购房款 1.58亿元用于缴纳建业公司购买土地的款项和建设建业公

司不动产厂房、PC 项目以及购置设备及车辆。(四)经营管理混同。

博鑫公司账面列示应收 PC 项目(混凝土预制板)往来款 1，700 余

万元，该项目建于建业公司厂内，现已建成厂房、基地办公楼、

设备等，主要原料为建业公司的产品，具备生产能力，也曾生产

经营。PC 项目的建设位置、生产流程等与建业公司密不可分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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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鑫公司账面也有建业公司收取 PC 项目收益记录。(五)存在关联

互保。二公司之间存在为彼此债务互相抵押担保或信用担保情形，

例如:其中建业公司在向杨晓政、王永普融资时，博鑫公司以房产

提供抵押担保或提供保证人担保，承担连带责任;博鑫公司在向王

玉祥融资时，建业公司承担担保方，承担连带责任。围绕二公司

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，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博鑫公

司与建业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(2022)冀

0602 刑初 318 号刑事判决书、现金凭证一份、财务说明一份、杨

晓政、王永普、王玉祥三人债权申报材料及第三方审计机构河北

圣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

关联性的说明及附件等材料，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了二公司存在法

人人格高度混同的事实。二、一审法院以不合并重整将严重损害

债权人公平清偿的利益及区分两公司财产成本过高为由裁定二公

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，符合关于合并重整相关法律规定，适用法

律正确。 

重整制度最能体现破产法的保护理念，最能体现破产法的积极拯

救功能，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。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是

人民法院处理关联企业破产重整的一种创新程序，指在重整程序

中不再考虑关联企业成员的独立法人地位，将关联企业视为一个

单一企业实施重整，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效率与公平，最大限度

地权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。一审法院以二公司不合

并重整将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及区分两公司财产成本过高为

由裁定二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关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，公平保护债权人、债务人合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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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的原则，有利于保障关联企业债权人公平实现债权。若不对本

案中的二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，将会从根本上违反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本质精神。因此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。

本案中，在二公司运营存续期间，存在名义融资单位未能实际占

有、使用融资资金的情形，相关融资资金均由博鑫公司统一调度

使用。二公司项目资产等偿债资源分布严重不均，如简单区分公

司资产将导致二公司债权受偿率存在较大差异。同时，博鑫公司

所开发博鑫翰城项目有数百户购房人和回迁户，需在重整中解决

项目续建、交房问题。建业公司资产来源是博鑫公司的购房户支

付的房款。如债权人单独找建业公司追索，建业公司不合并重整，

将进一步减低博鑫公司的偿债能力，压低其债权人受偿比例，导

致不能找到投资者参与博鑫公司重整，造成难以解决项目续建、

交房问题，并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二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可

忽略关联资金往来造成的内部债权债务，有利于提高重整成功率，

保障回迁群众购房群众利益，促成债权人在同一程序中公平受偿。

另外，二公司主要财产为土地使用权、在建工程、房产、厂房，

此类不动产资产虽然登记在各公司名下，但根据现有资料显示，

两家公司内部交易复杂，存在较为频繁的内部资金往来且划转手

续简单。内部资金往来大部分计入其他应付款、其他应收款科目，

相关款项一般均进行长期挂账，未作归还处理。仅凭账面记载作

为资金划分依据，不能完全反映资金归属的真实情况，需要根据

各公司资产负债、成本收益及资金实际用途等历史数据进行全面

梳理分析，工作难度大，难以区分。如强行区分两家公司资产与

债务，将耗费大量时间、人力、物力及财力，增加重整的时间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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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、费用成本，不利于程序的推进。综上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

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。故复议申请人建业公司的复议理

由不能成立，请依法驳回复议申请，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(2022)

冀 0602破 2 号之二民事裁定。 

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：一、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股东的身

份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，实际均由宋增长、刘会彬控制两家公司，

属于关联企业。二、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在人事管理、资金管理、

资产、债权债务、关联担保等方面存在显著、广泛的混同情况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，应当尊重

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，但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人格高度混

同，区分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，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

偿利益时，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博鑫

公司与建业公司在股权控制、人事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资金管理、

资产、债权债务、关联互保等多方面存在高度混同的情形，导致

建业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已经严重丧失了法人独立意志和财产独立

性，适用实质合并重整可以使关联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，

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，有利于公平清偿债务，

保护债权人利益。故应将建业公司纳入博鑫公司重整一案并适用

实质合并方式进行审理。针对建业公司代理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

一审法院认为，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区

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

时，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但目前法

律及司法解释就实质合并破产的申请主体、启动节点等具体适用

规则并无相关明确规定，本案二公司已具备实质合并重整的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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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对异议人的上述异议，不予采纳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对博鑫

公司与建业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予以支持。

因博鑫公司已由一审法院受理进入破产重整程序，故博鑫公司与

建业公司的实质合并重整应由一审法院管辖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：“对

保定博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保定市建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

进行实质合并重整。” 

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关于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是否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

同的问题，经博鑫公司管理人调查、查询相关材料以及委托第三

方审计机构河北圣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博鑫

公司与建业公司关联性的说明，能够证明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在

人事管理、资金管理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关联担保等方面存在高

度混同的情形。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32条规定，

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

员财产的成本过高，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外适

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河北省保定市竞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区人民法院在组织听证后，通过审查、分析各方意见及证据材料，

认定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且区分二公司

财产成本过高，认为博鑫公司与建业公司符合实质合并重整的条

件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且不违反法律规定，应予维持。 

综上，建业公司的复议申请理由不能成立,本院不予支持。河

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冀 0602 破 2号之二民事裁定

认定事实清楚,适用法律正确,程序合法,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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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

十八条规定,裁定如下: 

驳回复议申请人保定市建业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，

维持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冀 0602 破 2 号之二民

事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 

 

审 判 长   韩  斌 

审 判 员   翟乐光 

审 判 员   臧海月 

 

 

 

 

二〇二三年九月六日 

 

 

书 记 员   张  瑾 


